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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１３５６１《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程》包括四个部分：

———第１部分：散粮筒仓系统；

———第２部分：气力卸船机；

———第３部分：带式输送机、埋刮板输送机和斗式提升机；

———第６部分：连续装卸机械。

本部分为ＧＢ１３５６１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代替ＧＢ１３５６１．１—１９９２《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程　散粮筒仓系统》。

本部分与ＧＢ１３５６１．１—１９９２相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增加了粮食粉尘、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二次爆炸、粮食粉尘防爆、爆炸泄压、隔爆和熏蒸七个术

语和定义（见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和３．９）；

———提高了布置与结构的安全防护要求（见４．２、４．３．３、４．３．４、４．４．６）；

———提高了泄爆的安全防护要求（见４．４．１、４．４．３）；

———降低了隔爆的安全要求（见４．４．５）；

———取消了４．５，相关内容并入５．１、７．１０和１１．１３中；

———提高了工艺设计及装卸设备的安全防护要求（见５．１．１、５．１．２、５．２．１、５．２．３等）；

———提高了监控系统的安全防护要求（见６．１．２、６．１．３、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３等）；

———提高了静电防护的安全防护要求（见７．１、７．２、７．３等）；

———提高了通风除尘的安全防护要求（见８．１．１、８．２．１、８．２．６、８．３．１、８．３．６等）；

———提高了熏蒸的安全防护要求（见１０．１、１０．２等）；

———降低了消防器材布置的安全要求（见９．４）；

———取消了１９９２版的附录Ａ。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

本部分由交通部港机标准归口单位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谢天生、傅玲、俞维纫、李瑞金。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３５６１．１—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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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程

第１部分：散粮筒仓系统

１　范围

ＧＢ１３５６１的本部分规定了港口散粮筒仓系统的布置与结构、工艺设计及装卸设备、电气及监控系

统、静电防护、通风除尘、消防设施、熏蒸和安全管理的防火防爆等基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港口散粮筒仓系统的防火防爆设计、安全设施的配置和安全管理，其他散粮筒仓系统

也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ＧＢ１３５６１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８９５８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ＧＢ１２１５８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ＧＢ１２４７６．１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用外壳和限制表面温度保护的电气设备　

第１节：电气设备的技术要求（ＧＢ１２４７６．１—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ＥＣ６１２４１１：１９９９）

ＧＢ／Ｔ１３５６１．２　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程　第２部分：气力卸船机

ＧＢ／Ｔ１３５６１．３　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程　第３部分：带式输送机、埋刮板输送机和斗式提

升机

ＧＢ／Ｔ１３５６１．６　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范　第６部分：连续装卸机械

ＧＢ１５５７７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５６０３　常用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ＧＢ／Ｔ１５６０５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ＧＢ／Ｔ１５６０５—１９９５，ｎｅｑＮＦＰＡ６８）

ＧＢ１７４４０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７９１８　港口散粮装卸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Ｔ１７９１９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收尘器　防爆导则

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２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３　１０千伏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７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８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７７　钢筋混凝土筒仓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４０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３２２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ＧＢＺ２．１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因素

ＪＴ５５６　港口防雷与接地技术要求

ＪＴＪ２１１　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及其局部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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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Ｓ１２０１　磷化氢环流熏蒸技术规程

ＬＳ１２０２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１３５６１的本部分。

３．１

筒仓　狊犻犾狅狊

贮存散装物料的立式容器。本部分系指贮存散粮的立式容器。

３．２

筒仓系统　狊犻犾狅狊狊狔狊狋犲犿

是筒仓、工作楼（塔）、灌包间、转接塔、廊道等建筑物，装卸设备、输送设备、工艺设备及其他辅助设

施的总称。

３．３

粮食粉尘　犵狉犪犻狀犱狌狊狋

粮食在生产和储存过程中所产生能较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的固体微粒，是一种不导电的可燃性

粉尘。

３．４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　犱狌狊狋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犪狉犲犪

存在可燃粉尘和气态氧化剂（或空气）的场所。

３．５

二次爆炸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

发生粉尘爆炸时，初始爆炸的冲击波将沉积粉尘再次扬起，形成粉尘云，并被其后的火焰引燃发生

的连续爆炸。

３．６

粮食粉尘防爆　狋犺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犳狅狉犵狉犪犻狀犱狌狊狋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

预防粮食粉尘燃烧、爆炸，并使粉尘燃烧、爆炸发生时损失减少的技术。

３．７

爆炸泄压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狏犲狀狋犻狀犵

一种限制爆炸超压的防护方法，通过打开设定的泄爆装置，释放未燃混合物和燃烧产物，避免压力

上升超过围包体设计强度（抗爆强度）从而保护围包体。

３．８

隔爆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一种限制爆炸扩展的防护方法，通过阻断爆炸波或燃烧波的传播，从而限制爆炸的扩展。

３．９

熏蒸　狊狌犳犳狅犮犪狋犻狀犵

采用熏蒸剂在密闭的场所杀死害虫、病菌或其他有害生物的技术措施。

４　布置与结构

４．１　基本要求

４．１．１　工作楼（塔）及灌包间的火灾危险性属乙类生产的火灾危险性，筒仓的火灾危险性属丙类储存物

品的火灾危险性，其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的有关要求或规定。

４．１．２　筒仓及工作楼（塔）为二类防雷建筑，其防雷措施应符合 ＧＢ５００５７和ＪＴ５５６的有关要求或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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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钢筋混凝土筒仓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７７的有关要求或规定，钢板筒仓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５０３２２

的有关要求或规定。

４．１．４　变电所及配电所的设置应符合 ＧＢ５００１６、ＧＢ５００５２、ＧＢ５００５３和 ＧＢ５００５８的有关要求或

规定。

４．１．５　散粮筒仓系统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１５５７７、ＧＢ１７４４０和ＧＢ１７９１８的有关要求或规定。

４．２　布置要求

４．２．１　筒仓系统的布置应符合ＪＴＪ２１１的有关要求或规定，装卸船作业区、装卸车作业区、散粮储存

区、生产辅助区等应各自按功能分区，相对集中、独立布置。

４．２．２　筒仓系统应划定封闭管理区域，实行封闭管理。

４．２．３　筒仓的单仓容量、数量及平面布置应根据工艺、地形、工程地质、施工条件和防火防爆原则，经技

术、经济、安全三方面比较综合考虑后确定。

４．２．４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筒仓和封闭式工作楼（塔）与人员集中区域或场所的间距应大于３０ｍ，钢板

筒仓或开敞式结构工作楼（塔）与人员集中区域或场所的间距应大于２０ｍ。

４．２．５　休息室、值班室等应远离筒仓，休息室的安全间距应大于４．２．４所规定的距离。值班室如必须

贴邻筒仓时，应采用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３ｈ的不燃烧体防护墙隔开，并设

置直通室外或疏散楼梯的安全出口。

４．２．６　中控楼（室）应远离筒仓，如必须贴邻筒仓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３ｈ的不燃烧体防护墙隔

开，并设置直通室外或疏散楼梯的安全出口，并严禁设置在筒仓顶部。

４．２．７　筒仓宜设置环形消防通道，道路宽度和转弯半径应满足安全要求。如确有困难，可沿筒仓群两

个长边设置宽度不小于６ｍ的消防通道。

４．２．８　工作楼（塔）应设置电缆竖井。

４．２．９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应有疏散路线，疏散路线应设置醒目的路标和应急照明设施。

４．３　结构要求

４．３．１　钢筋混凝土筒仓仓壁表面应平整、光滑，以减少粉尘积集。

４．３．２　筒仓之间不得留有构造上的洞孔和连通的气孔。

４．３．３　钢筋混凝土筒仓的顶部应设置人孔，以便进行安全检查、清扫和维修，人孔尺寸应不小于０．６ｍ×

０．７ｍ，并应防止仓内粉尘逸出。

４．３．４　除筒仓外，工作楼（塔）及廊道等产生粉尘的场所，宜采用开敞式结构。

４．３．５　仓顶屋面应有排水孔或排水管用于排除积水。

４．３．６　筒仓筒体与锥体连接处应密闭，防止水的渗透。

４．４　泄爆与隔爆要求

４．４．１　筒仓、提升机、埋刮板机、除尘器及计量装置等设备设施均应设置能有效泄压的泄爆装置，泄爆

装置面积和开启压力应以ＧＢ／Ｔ１５６０５或粉尘爆炸标准试验作依据，以保证发生意外爆炸时可能达到

的最大爆炸压力不超过设备设施的设计强度。

４．４．２　筒仓仓顶及封闭式工作楼（塔）应设置泄爆装置，以将因爆炸而产生的高压气体和附带的燃烧物

及未燃物向无危险的方向泄出，保证筒仓及工作楼（塔）结构不致被破坏。

４．４．３　设置在封闭区域内部的设备设施，如需泄爆，应设直通室外的泄爆管道。

４．４．４　筒仓与提升机之间宜设置隔爆装置。

５　工艺设计及装卸设备

５．１　工艺设计

５．１．１　应做好码头、输送系统、筒仓的设备设施选型和工艺系统连接，并设置倒仓工艺。

５．１．２　应设置料位、仓温的连续监控系统和高低料位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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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应在粮流进入主流程之前设置铁磁分离器和粗清筛。

５．１．４　工艺流程的设计，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反复提升，以减少产尘点、粮食破碎和可能的点火源。

５．１．５　各工艺连接处应采取密封和除尘措施，以防止粉尘外逸。

５．２　装卸设备

５．２．１　宜选用密闭式的连续装卸船和输送设备。

５．２．２　应选用防尘、防爆、噪声低、维修保养方便的装卸设备和输送设备。

５．２．３　斗式提升设备宜选用低速斗式提升机，同时应注意畚斗的选择，宜选用导静电非金属畚斗。

５．２．４　输送设备应输送平稳、不颠簸、不易撒料、不易扬尘和不易跑偏。

５．２．５　装卸设备的其他安全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５６１．２、ＧＢ／Ｔ１３５６１．３和 ＧＢ／Ｔ１３５６１．６的有关要

求或规定。

５．２．６　设备设施的招标、选型、购置过程中，应明确火灾爆炸防护要求。

６　电气及监控系统

６．１　电气系统

６．１．１　筒仓、提升机设备、水平输送设备、除尘器等设备设施内部属２０区爆炸危险区域，筒仓仓顶

（底）、工作楼（塔）、水平输送廊道、除尘设施附近区域及其他封闭区域属２１区爆炸危险区域。

６．１．２　安装在筒仓系统内的全部电气设备均应符合ＧＢ１２４７６．１的有关要求或规定。

６．１．３　安装在筒仓系统内的所有电机、电器的防护等级应符合ＧＢ１２４７６．１的有关要求或规定。

６．１．４　安装在筒仓系统内的所有电气设备的外壳表面温度不得超过１４５℃。

６．１．５　供电系统应采用带剩余电流保护功能的系统，防止因为绝缘损坏而引起的漏电起火。

６．１．６　应定期检查各电气设备，以防绝缘老化、动作失灵、接触不良等故障的发生。

６．１．７　配电室不应设置在火灾、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当设置在工作楼（塔）内时，应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３ｈ的不燃烧体防护墙隔开，并应具有双层门窗；继电器、接触器、闸刀等电气设备宜集中安装在配电

室内。

６．１．８　所有电气电缆宜选用铠装电缆，非铠装电缆应有漏电保护功能，并应定期进行检查，防止鼠害，

发现破损应及时修复，防止造成短路漏电等故障。

６．１．９　爆炸危险场所应设置粉尘防爆型事故应急照明设施。

６．２　监控系统

６．２．１　筒仓系统应设置监控系统，监控系统能够实现对现场设备的起动、停止、连锁、检测以及信息采

集与传输等功能，实现生产报表、流程监控、称重计量、粮情检测、通风除尘等自动化管理功能。

６．２．２　监控系统应设置现场手动控制、中控室集中手动控制和中控室自动控制三种控制方式。

６．２．３　筒仓系统应设置工业电视监控系统、语音广播系统和工业电话系统。

６．２．４　作业现场应设置起动预告信号装置，装置的位置及数量应能满足对整个工艺流程各部位都起到

警示作用；装卸输送设备应设置现场紧急停车装置。

６．２．５　装卸设备、水平输送设备（皮带输送机、气垫输送机、埋刮板输送机等）、提升设备、除尘器、计量

秤、缓冲漏斗等设备及装卸作业过程应设置各种故障监控和防护系统。

６．２．６　宜对除尘器的进出风口压差、进出风口和灰斗的温度等参数进行监测，对于脉冲喷吹类除尘器

还应监测喷吹压力，出现异常时应予以报警。

６．２．７　宜对除尘器的卸灰装置、清灰阀门（停风阀、切换阀）等部件的工况进行监控。

６．２．８　工艺过程应实现全自动控制，每条作业线均应做到：逆工艺流程开车，顺工艺流程停车。故障

时，故障点前的设备应立即停车，停止进料；故障点后的设备顺工艺流程依次停车，排尽物料。

６．２．９　所有监控、保护装置应与工艺流程联锁，一旦出现故障，流程应能自动停止，并应设有在紧急情

况下能够切断有关设备电源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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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０　监控系统应设防感应雷电的装置。

６．２．１１　监控系统设计应保证系统稳定和可靠运行。

６．２．１２　应定期检查各监控设备，以保证监控设备在任何时候都能正常工作。

７　静电防护

７．１　筒仓系统中能产生、积聚静电的设备设施均应可靠接地，静电接地应符合ＧＢ１２１５８中的有关要

求或规定。

７．２　筒仓内测温电缆、卸料溜筒应有可靠的静电消除装置。

７．３　清仓设备应设静电消除装置。

７．４　各类装卸机械、输送设备所用胶带应采用抗静电、阻燃胶带；胶带不应采用刚性结合。

７．５　不应利用避雷接地线、电源零线、输气管道、暖气管道等作为静电接地线。

７．６　静电接地体电阻值不得大于１００Ω，并应定期进行检查。

７．７　接地连接点应保证接触牢固可靠，对有振动、位移的物体连接处，应加挠性连接线过渡，所有连接

点均不得采用接地线和被接地体相互缠绕的方法连接。

７．８　接地干线在爆炸危险场所的不同方向，应与接地体有不少于两处的连接点。

７．９　进入筒仓内时应穿戴防静电服装、鞋帽。

７．１０　中控室应铺设防静电地板。

７．１１　料位检测时，严禁用带有金属头的皮尺一类的工具检测料位，以防止操作者遭受静电电击和产生

静电火花。

８　通风除尘

８．１　通风

８．１．１　通风系统的设计和操作应符合ＬＳ１２０２的有关要求或规定。

８．１．２　通风系统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制作，其结构应坚固，连接应严密，系统内不应有阻碍气流的死角。

８．１．３　每个筒仓应有独立的空气置换装置。

８．１．４　排气管应垂直设置，不能垂直安放时，可与垂线成小于３０°的倾角。倾斜的排气管应在一定间

隔处设置清扫口。

８．１．５　排气管的出口应设防风罩。

８．２　除尘系统

８．２．１　工作场所粉尘时间加权平均允许浓度不得超过４ｍｇ／ｍ
３，除尘器排放口粉尘浓度不得超过

１２０ｍｇ／ｍ
３，作业流程中产尘点的粉尘浓度应不超过４ｇ／ｍ

３。

８．２．２　应根据工艺流程、工艺设备、粉尘浓度等决定除尘方式及选用除尘器和风机，除尘系统的设计应

满足８．２．１的要求，除尘器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９１９的有关要求或规定。

８．２．３　除尘系统风网的设计应在满足吸风量及净化空气要求的前提下，力求布置合理、管路短、维修

方便。

８．２．４　各装卸设备的进、出料口、转接点等易起尘的部位，应设置吸尘罩，吸尘罩周围应有防止粉尘外

逸的设施，有效控制粉尘的扩散。

８．２．５　除尘器应有良好的气密性，在其额定工作压力下的漏风率不应高于５％。

８．２．６　除尘器进、出风口处宜设置隔离阀，并安装温度监控装置。

８．２．７　应根据除尘器类型、清灰方式、过滤风速、粉尘物性、入口处粉尘浓度等因素合理确定清灰周期，

并应有可靠的清灰自控系统。

８．２．８　通风除尘系统含尘管道的风速应位于１２ｍ／ｓ～２０ｍ／ｓ之间。

８．２．９　除尘器应设静电直接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１００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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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１０　除尘器宜安装在开敞式场所，并应具有防雨防腐蚀的能力；当除尘器安装在封闭式火灾爆炸场

所时，应靠近外墙安装，并具有直接通向外部的泄爆管道，其直通管道长度应小于３ｍ。

８．２．１１　计量装置（包括计量秤、秤上斗、秤下斗）均应封闭，并宜配置独立的通风除尘系统。

８．２．１２　应在装卸作业前５ｍｉｎ启动通风除尘系统，作业停止后，通风除尘系统仍需继续运行１０ｍｉｎ

以上。

８．３　集（积）尘的清理

８．３．１　除尘管道应每隔一定间距设置清扫口。

８．３．２　筒仓系统应建立集尘系统，以清理除尘器收集到的集尘。

８．３．３　筒仓系统宜设置真空积尘收集系统，配备相应的吸尘器，定期清理设备内部、设备表面、地面、坑

道、墙壁等处的积尘。

８．３．４　应及时清除溢出和堵塞的粉尘及剩余的物料。

８．３．５　清理积尘前应先打开门、窗及通风口，清理过程中禁止使用压缩空气和其他易使粉尘飞扬的清

扫办法，严禁使用能摩擦产生火花的清扫工具。

８．３．６　集尘不宜直接返回粮流。

９　消防设施

９．１　筒仓系统的消防设施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的有关要求或规定。

９．２　筒仓系统消防供电应为二级负荷供电。

９．３　筒仓及工作楼（塔）顶应设消火栓，配置消防器材，消防管道应有排空系统。

９．４　筒仓系统内应按ＧＢ５０１４０要求设置灭火器，其手提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不应大于２０ｍ。

９．５　筒仓系统应设置火灾报警装置，并设火警专用通讯联络线路。

１０　熏蒸

１０．１　熏蒸作业应符合ＬＳ１２０１的有关要求或规定。

１０．２　熏蒸工艺投产前，应对熏蒸筒仓、熏蒸设备及所有熏蒸管路系统的气密性进行检测，符合要求后，

方可投产。

１０．３　熏蒸前应对投药工艺设备进行预检。

１０．４　熏蒸前应检查消防设备，并保持完好状态。

１０．５　熏蒸区域应建立封闭区域，实行封闭管理，设立熏蒸作业标志和标示。

１０．６　需要熏蒸的筒仓，在熏蒸前应设置明显的熏蒸标志。

１０．７　熏蒸作业场所的管理人员、装卸人员及熏蒸作业负责人应事先商定投药时间、送风排毒时间和相

互联系方式，并清点作业前后的人数。

１０．８　熏蒸时应按国家检验检疫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投药操作和监测。

１０．９　需要熏蒸的筒仓密闭熏蒸时，应对毗连的空间进行周期性检验，以检查是否有熏蒸气体泄漏。

１０．１０　检验人员应戴好防毒面具，如泄漏超过允许浓度，应及时予以处理。

１０．１１　熏蒸后，应对熏蒸仓进行通风，并符合ＧＢＺ２．１中的有关要求。

１０．１２　在投药过程中，因机械故障或停电等使流程中途停滞时，对已投放在输送设备上的熏蒸剂应有

应急处理措施。

１０．１３　熏蒸剂的储存管理应符合ＧＢ１５６０３的要求或规定。

１０．１４　应为作业人员配备气体浓度检测仪和隔离式防毒面具。

１０．１５　建立熏蒸安全操作规程，严格按规程进行熏蒸作业。

１０．１６　应制定熏蒸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有发生毒气泄漏或人员中毒的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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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安全管理

１１．１　筒仓系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设立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１１．２　应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各项应急救援预案，包括火灾爆炸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和紧急情况人员疏散预案，并定期演练。

１１．３　筒仓系统的工作人员在上岗前，应经过严格培训，熟悉本岗位职责，了解粉尘防爆知识，经考试或

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１１．４　筒仓系统应为无火种区，凡进入筒仓系统的人员应办理出入手续，严禁穿带铁钉的鞋进入筒仓系

统，严禁带入火种。

１１．５　筒仓系统各部位应有明显的禁止吸烟、警惕粉尘爆炸及火警电话等安全标志。

１１．６　装卸作业时，在爆炸危险场所内严禁用铁器敲击墙壁、金属设备管道及其他物体。

１１．７　入库作业的机械车辆应性能完好，并配备火花熄灭装置和灭火器材。

１１．８　应严格按照机电设备管理制度进行设备的运行管理和维修保养工作。

１１．９　应绘制、编制所有运动部件的检查、清洁、润滑、拆洗、紧固与调整的周期表和流程图，并落实到岗

位责任制上。

１１．１０　在筒仓系统内，不应进行明火作业，如需进行此类作业时，应向主管部门提出临时动火申请，确

定作业负责人和安全监护人，由主管部门召集安全、消防和技术部门察看现场，确认具备严密的安全措

施后方可批准作业。

１１．１１　在获准进行明火作业时应遵循如下规定：

ａ）　筒仓系统内与动火作业有关的各种机械应全部停机；

ｂ）　清除需要焊接或切割的设备内壁的积尘；

ｃ）　作业点周围半径１０ｍ范围内，所有可燃性材料均应从作业现场搬离，确实不能移走的，应用不

燃烧材料隔离保护；

ｄ）　作业现场的门、窗、泄爆口应打开，与其他密闭容器相连的管道，有隔离阀门的应把阀门关严，

无隔离阀门的则应拆除一段管道，使管道有开放段，同时封闭非动火作业段管道；

ｅ）　作业现场的地面及其下层地面均应打扫干净并用水淋湿；

ｆ）　作业点周围半径１０ｍ范围内，地面与墙壁上的孔洞、通风除尘吸风口等均应用非燃烧材料覆

盖，防止火花溅落在孔洞内；

ｇ）　作业时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作业现场；

ｈ）　作业时，应有消防人员携带灭火器在现场监视作业，结束后作业负责人、安全监护人和消防人

员应共同负责熄灭残火，安全监护人进行守护，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撤离作业现场。

１１．１２　筒仓系统应配备氧浓度测定仪，在筒仓、船舱有可能缺氧的场所作业时，应按ＧＢ８９５８的规定

执行。

１１．１３　在检查仓内料位或清扫仓底时，应用防爆灯具进行照明。

１１．１４　安全设施和通风除尘设施未经安全主管部门批准，严禁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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